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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基本情况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

项目负责人 李展荣 联系人 姜文娟 联系电话 86356017

起始日期 2022 年 1 月 1 日 结束日期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项目概况

为认真贯彻落实南昌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实施山江

湖工程推进绿色生态江西建设若干实施意见的具体措施的通知》（洪府发[2007]34

号）文件精神及实施我市民生工程公共财政政策的要求，改善我市环境质量，市政

府设立南昌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。

保证项目实施

的制度及措施

1.项目组织机构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是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项目管理部

门、资金管理部门，负责该专项资金的具体安排。

2.项目管理制度：《南昌市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。

3.工作措施（方案、规划等）：（1）各县、区（开发区、新区）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、

财政部门负责受理本辖区项目的申报，并对申报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及材料的完

整性、真实性、进行审核。（2）市生态环境局对各县、区（开发区、新区）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初审后申报的项目进行受理，并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入围资

格审核。（3）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，对通过资格审核的项目进行评

审。通过评审的项目列入市级专项资金项目库，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

项目的轻重缓急，提出资金使用计划，报市政府审批。（4）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

局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专项资金使用计划，下达专项资金。

项目总目标

通过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，解决我市部分突出环境问题，改善我市环境质量，

建立环境保护长效管理机制，建设一批环境保护示范项目，逐步把我市建设成为全

省空气质量综合整治先行区、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全国重要的宜居都市。

年度

绩效目标

根据当年环境保护工作形势，通过组织项目实施，解决或缓解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，

改善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。

项目总预算 3500 本年度申请预算 3500 结转结余总额 0

项目预算资金

来源构成

项目资金来源 上年度资金 本年度资金

合计 3500 3500

（一）财政拨款 3500 3500

其中：1.上级财政拨款 0 0

2.本级财政安排 3500 3500

3.下级财政配套 0 0



（二）自有资金 0 0

其中：1.事业收入 0 0

2.经营性收入 0 0

3.其他 0 0

（三）其它资金 0 0



项目绩效目标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对新建成的省级生态乡镇奖补数 ≥3 个

环评报告技术评估数 ≥200 个

排污许可年度执行报告审查数 ≥500 个

排污许可现场审核企业数 ≥20 个

二手车转入审核数 ≥2 万辆

机动车检验报告单审验数 ≥40 万辆

执法检查企业数 ≥2000 家次

出动执法人员数 ≥6000 人次

质量指标

奖补对象符合《江西省省级生态乡(镇)申报

及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
=100%

规范企业排污许可 =100%

转入二手车环保达标率 =100%

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性 =100%

环评评估符合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

导则》(HJ616-2011)
=100%

时效指标 2022 年完成 =100%

成本指标 市级生态环境保护项目预计成本 ≤3500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 无 /

社会效益

加强对企业污染排放监管 =100%

保障市民饮水安全，及时处置水源地保护区

内水质事故
=100%

生态效益
城市饮用水源达标率 =100%

空气环境质量达到二级标准 =100%

可持续效益 项目成果持续发挥作用 2 年以上 =100%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服务对象（企业）满意度 ≥95%

服务对象（群众）满意度 ≥95%



审

核

意

见

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

审核人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市财政局

业务科

审核意见

审核人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市财政公

共服务中心

绩效评价科

审核意见

审核人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市财政局

归口科室

审核意见

审核人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表格最后一列“市财政局归口科室”指债务金融科、政府采购监管科;
2.PPP 项目和政府债务项目无须通过绩效评价科审核，对口业务科室审核后，直接交由
债务金融科审核；

3.政府采购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无须通过绩效评价科审核，对口业务科室审核后，
直接交由政府采购监管科审核。


